
整形外科業務手冊（含手外科） 

壹、重建整形外科 

一、 一般常規 

（一）每個住院病患應有完整之病歷記錄含各種身體檢查、常規檢驗並在病灶處

照相存檔。 

（二）病患傷口應做細菌培養。 

（三）褥瘡患者每小時應翻身一次。 

（四）病患一律禁煙。 

 

二、 手術前的準備 

（一）應向患者及其家屬詳細講解患者之病情，並說明或因手術而導致功能障礙

之可能及手術、麻醉之危險性。 

（二）口腔癌症病患術前一律會診牙科洗牙。 

（三）顎裂患者應會診耳鼻喉科檢視耳咽管、耳部及語言評估。 

（四）臉部骨折之患者應有詳細之 X 光照片，供手術參考。 

（五）植皮手術前一天，取皮區應先用肥皂洗乾淨。 

 

三、 手術後之照顧 

（一）植皮區應有良好之固定，下肢植皮患者術後應臥床休息並抬高患肢，其傷

口打開檢視之時間由手術醫師決定。 

（二）術中置放之引流管應教導病患或其家屬時常擠壓之，以保持通暢，引流袋

如充滿時應通知護理人員排除之，並每天計量。 

（三）顯微手術後應常檢視皮瓣或手指間之膚色、溫度，一有異常隨即通知手術

醫師處理。 

（四）患者離院後應於門診追蹤治療並拍照存檔記錄，以利教學及瞭解治療效果。 

 

 



貳、 手外科 

一、 手術前的準備 

（一）常規檢查及物理檢查。 

（二）病歷記錄。 

（三）放射線檢查。 

（四）手部特殊檢查，分皮膚及皮下組織、神經、血管、肌腱、骨骼及關節。 

（五）患部照相。 

 

二、 手術後的照護 

（一）患肢抬高。 

（二）患部需石膏固定者，應置於特定之位置，無須特定位置者，置於功能

位置。 

（三）經常觀察患部有無血流障礙之徵象。 

（四）經常觀察患部有無血液透出敷料之情形。 

（五）抗生素藥物之使用。 

（六）止痛藥物之使用。 

（七）患肢視術後情況，安排復健運動及出院之追蹤檢查日程。 

 


